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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规负责人的合规审查意见（模板） 
（适用合伙型产品） 

 

一、产品基本情况 

1、产品全称： 

2、产品编码： 

3、工商成立时间： 

4、产品成立时间: 

二、合规负责人应当对下列事项发表明确意见： 

合规负责人应当简要说明产品情况，并就合同约定的以下

内容及产品后续运作事项是否符合《指导意见》《管理办法》

《运作规定》要求逐条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一）产品总体情况 

1、产品是否符合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

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

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《证券期货

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运作

规定》）各项要求； 

（二）主体资格、内部授权方面 

2、管理人、资产托管机构（如有）及销售机构是否具备产

品所需的相关主体资格； 

3、管理人、资产托管机构（如有）及销售机构是否取得产

品所需的内部授权； 



2 
 

4、产品是否完成内控审批流程，包括产品设计过程、公司

内控及其他部门审批流程等； 

（三）销售推广方面 

5、产品投资者适当性情况及单个合格投资者最低委托金额

情况； 

6、管理人及附属机构自有资金参与产品情况，应当写明占

产品总份额的具体比例； 

7、若产品的投资者包含未备案为基金的“合伙企业”，应

当说明该“合伙企业”的资金来源； 

（四）产品投资运作方面 

8、产品投资期情况，应当写明投资期时长； 

9、产品的类型、投资范围及比例、组合投资情况，上述内

容应当列明合同具体约定（如投资范围包含信托计划、私募基

金以及资管产品，需说明穿透后是否满足投资比例、组合投资

要求）；  

10、产品嵌套情况； 

投资者包含私募资管产品的，应当说明穿透后投资者是否

包含资管产品； 

投资范围包含资管产品的，应当说明所投资管产品是否投

资除公募基金以外的资管产品； 

11、产品期限匹配情况，应当说明非标准化股权类资产的

退出日与产品的到期日匹配情况； 

12、应当说明产品是否封闭运作； 

13、产品估值情况，应当说明采用的估值方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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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、产品的费用、业绩报酬提取情况，应当列明相关费用

收取安排，说明是否存在约定产品成立前以及存续期间发生的

与募集有关的费用在产品中列支的情况； 

如收取业绩报酬，应当说明业绩报酬提取频率是否低于6个

月一次，业绩报酬提取比例是否低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以上投

资收益的60%； 

15、产品的负债比例上限及份额分级情况，应当说明具体

负债比例上限，分级产品应当说明杠杆比例、收益分配安排； 

16、管理人管理的全部私募基金产品投资于同一资产的资

金比例情况； 

17、产品是否存在保本保收益的情况； 

18、产品是否设置特殊条款或机制，设置特殊条款或机制

的合理性，是否符合法规要求； 

（五）信息披露方面 

19、产品的信息披露安排，应当说明信息披露的种类、方

式、频率； 

（六）托管人权责义务 

20、是否已参照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内容与

格式指引（试行）》自查托管人义务是否落实，以及托管人免

责条款是否适当； 

（七）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

21、如为 FOF 产品，应当说明产品配置情况，包括拟投资

子基金的类型、只数范围、比例上限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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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、合规负责人认为其他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。 

 

 

 

合规负责人签章： 

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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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合规负责人应为公司分管合规业务高管，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公司类型 合规负责人 

1 证券公司及资管子公司 合规总监 

2 证券公司私募子公司 分管合规高管 

3 基金管理公司 督察长 

4 基金公司资管子公司 分管合规高管 

5 期货公司 首席风险官 

6 期货公司资管子公司 分管合规高管 

 


